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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某区税务局办理的某公司逾期申报

印花税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2024 年 4 月，某公司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 2024 年 1 月

1 日——3 月 31 日的印花税纳税申报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。郑州市某

区税务局调查核实，了解到该公司年初新聘任的财务人员认

为第一季度没有发生交易，不用办理印花税纳税申报，导致

发生印花税未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。区税务局向该公司送达

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，并发放补充办理纳税申报线上操

作手册，指导其通过网上办税及时改正违法行为。该公司于

4 月 19 日通过电子税务局完成补充纳税申报。

二、处理结果

据调查，该公司此次逾期未申报行为属首次违法，并且

已在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，危害后果轻微，符合《税务行

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

年第 6 号）“对于首次发生清单中所列事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

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

的期限内改正的，不予行政处罚”的情形。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，区税务局依法

向其作出不予处罚决定，同时发放违反税收管理情况告知

书，告知该公司再次违法的法律后果，并邀请公司财务人员

参加“新办纳税人学堂”，加强税收法律法规学习。同时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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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其签订“首违不罚”承诺书，承诺将依法诚信纳税，积极

履行纳税人义务。

三、示范意义

某区税务局将行政指导融入行政处罚工作，以说服教

育、宣传辅导的方式指导纳税人纠正违法行为、开展合规整

改。对于当年度首次发生“首违不罚”清单范围内违法行为

的行政相对人，积极引导其在责令限期改正期限内纠正违法

行为。对于及时纠正违法行为且危害后果轻微的纳税人，在

向其制作不予处罚决定书的同时制作违反税收管理情况告

知书、“首违不罚”承诺书，以“一免罚、一告知、一承诺”

的方式对纳税人进行提示提醒，有效避免税务违法行为的再

次发生，形成“限改——警示——承诺”的全链条约束与引

导，有效构建“限改前置、教育优先、宽严相济”的处罚工

作体系，税收执法工作认可度和满意度显著提高。


